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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有限公司
指定仓库管理合同
甲方: 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有限公司 

乙方: 

遵循双方自愿平等, 互惠互利原则, 经双方友好协商签定本合同。 

一、根据乙方申请，甲方指定乙方为交收仓库。 

二、乙方同意遵守并执行《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管理办法》及《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指定交收仓库管理办法》等本所有关文件和通知的规定。 

三、乙方对进入交收仓库的大蒜需严格按照甲方规定的《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交收大蒜检验办法》和《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交收大蒜标准规范》进行检验，乙方有权拒绝不符合甲方规定标准的大蒜入库。 

四、乙方对通过甲方卖出进行交收的大蒜，收费的具体标准为：交收入库 60元/吨(含入库装卸费用、7天的存储时间)，由交收方（卖方）负担。
交收大蒜交到买方后，由买方支付大蒜储存、冷藏电费按 40 元/吨·月标准计（出库装卸等费用另计）；若在出库当月，储存不足十五天按十五天费用计（20元/吨）；若超过十五天，则按全月费用计（40元/吨·月）。 

五、对于交易会员在甲方已注册为仓单的大蒜（甲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），大蒜的出库必须凭甲方签发的《提货单》提货，甲方签发的《提货单》必须加盖甲方在乙方处预留的印鉴，乙方核对印鉴无误后方可发货。

若乙方未经甲方许可，而导致大蒜出库或与交易会员串通将大蒜出库、出售等行为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，并负责赔偿。 

六、乙方应对入库的大蒜认真进行制冷保鲜管理，如出现存储质量问题，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，并负责赔偿。 

七、本合同履行地为山东省金乡县，若发生合同纠纷，由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有限公司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。 

八、本合同有效期自签定之日起一年内有效，甲乙双方共同遵守，不得违约。若有违约，违约方承担全部经济损失。 

九、《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指定交收仓库管理办法》作为本协议附件，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，双方共同遵守。 

十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 

甲方：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有限公司 

乙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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